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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务院决定的决定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为保障行政法规体系的一致性、规范性和时效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国务院对机构改革涉及需修改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经清理，国务院决定对1部行政法规和2个国务院决定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bookmark: 一、]一、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货币政策委员会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重要事项报党中央、国务院。”
将第五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下列单位和人员组成：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国务院副秘书长1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人；
“财政部副部长1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国家统计局局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
“专家委员3人。
“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和人员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将第六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包括当然委员和提名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他委员为提名委员，其人选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名或者中国人民银行商有关部门提名，报请国务院任命。”
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将第三项中的“货币、银行”修改为“金融”。
将第九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货币政策委员会中的专家委员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经济金融工作10年以上，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二）非国家公务员，并且不在任何营利性机构任职。”
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的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任期一般不超过5年；专家委员一届任期不超过3年，最长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
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三）依照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任期已满的”。
将第十五条第一项修改为：“（一）了解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的情况”。
将第二十条修改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1次。
“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召开后，采取多种方式加强预期引导和市场沟通。”
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处应当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召开前，将会议议题及有关资料送达全部委员。”
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报请国务院批准有关利率、汇率或者其他货币政策重要事项的决定方案时，可以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建议书或者会议纪要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删去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此外，对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和修改。
[bookmark: 二、]二、将《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中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修改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bookmark: 三、]三、将《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第一部分“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管理”第三项第3点中的“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宏观审慎监管要求认为需要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修改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按照审慎性监管要求认为需要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将第二部分“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条件和程序”第二项和第三部分“其他规定”第一项中的“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修改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将其他的“中国人民银行”修改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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